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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1F20220124-09 号 

致：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质集团”或“公司”）委托，就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事项出具本法律

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国

证监会令第14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022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出具了《关于长鹰信质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法律意见》《关于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

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关于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的法律意见》

《关于信质集团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锁条

件成就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关

于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调整及相关回购注销事项的法律意见》（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现就公司

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注

销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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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和简称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中相同用语和简称的含义一

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注销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信质集团提供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2024 年 2 月 20 日，公司

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 2022 年股票期权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注销事项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议案和决议，公司 2022 年激励计划中

1 名激励对象由于退休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管理办法》及《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注销该 1 人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共计 12,500 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公司本次注销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注销事项所涉及的注销部分股权期权的具体内容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2022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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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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